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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优尼麦迪克器械（深圳）有限公司 

2023 年至2025 年度业绩目标实现情况的鉴证报告 

和信专字（2026）第 000038 号 

 

盈康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： 
 

我们接受委托，对后附的盈康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盈康生命”）

编制的《关于优尼麦迪克器械（深圳）有限公司 2023 年至 2025 年度业绩目标实

现情况的专项说明》（以下简称“专项说明”）执行了鉴证工作。 

一、盈康生命董事会的责任 
 

盈康生命管理层的责任是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

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（以下简称“规范运作”）

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——业务办理》 (以下

简称“ 自律监管指南 ”) 的有关规定编制和列报专项说明，并保证其内容真实、

准确、完整，以及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而导致的重大错报。 

二、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
 

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，对专项说明发表鉴证意见。我们按

照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-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

的其他鉴证业务》的规定执行了鉴证工作，以对专项说明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

取合理保证。在执行鉴证工作的过程中，我们实施了询问、检查、重新计算等我

们认为必要的鉴证程序，选择的程序取决于我们的职业判断。我们相信，我们的

鉴证工作为发表鉴证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。 

三、鉴证结论 
 

我们认为，盈康生命上述专项说明已经按照规范运作和自律监管指南的规定

编制，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优尼麦迪克器械（深圳）有限公司 2023 年至

2025 年度业绩目标实现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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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报告使用限制 
 

本鉴证报告仅供盈康生命 2025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，不应被用于任何其

他目的。 

附件：《关于优尼麦迪克器械（深圳）有限公司 2023 年至 2025 年度业绩目标

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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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优尼麦迪克器械（深圳） 有限公司 

2023 年 至 2025 年度业绩 目标 实现情况 的 专项说 明 
 

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创

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（以下简称“规范运作 ”）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

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——业务办理》(以下简称“ 自律监管指南 ”) 的有关规定，盈康生

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 ”或“公司 ”或“盈康生命 ”）编制了《关于优

尼麦迪克器械（深圳）有限公司2023年至2025年度业绩目标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》（以下

简称“专项说明 ”）。本公司保证专项说明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基本情况 

公司于2023年11月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（临时）会议、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

（临时）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收购优尼麦迪克器械（深圳）有限公司70%股权的议案》，

同意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盈康一生（深圳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盈康一生 ”）

通过直接收购和间接收购方式合计收购优尼麦迪克器械（深圳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优

尼器械 ”）70%股权（以下合称“本次交易 ”）。本轮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1.239亿元，并

根据2023至2025年度优尼器械实际净利润金额设置交易对价调整机制，本次审议交易总金

额最高不超过1.589亿元。 

二、优尼器械2023年至2025年度业绩目标实现情况 

（一）优尼器械的业绩目标情况 

2023 年 11 月 9 日，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盈康一生与张文国、周家杰、尹丽、李东成、 

谢萍萍 5 名交易对象及交易标的公司深圳优尼麦迪克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优尼控股”）

签署了《关于深圳优尼麦迪克控股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优尼控股股

权转让协议》”），盈康一生以支付现金收购交易对手方合计持有的优尼控股 70%股权的

方式，间接收购优尼控股直接持有的优尼器械 68.88%股权；盈康一生与刘国平及交易标

的公司优尼器械签署《关于优尼麦迪克器械（深圳）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》（以下简

称“《优尼器械股权转让协议》”），盈康一生以支付现金方式直接收购刘国平持有的优

尼器械 1.12%股权，业绩目标约定情况如下： 

1、2023 年至 2025 年度的净利润是指优尼器械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(以扣 

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为准)。 

2、股权转让对价的调整 

（1）各方同意，在 2023 至 2025 年度优尼器械实际净利润总额等于人民币47,460,000 

元的情形下，本次交易股权转让对价不再调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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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优尼器械在 2023 至 2025 年度实现的实际净利润达到下述金额时，本次交易股 

权转让对价按照如下方式调整（“最终对价 ”）。为明确起见，优尼器械实现的实际净利

润应在 2025 年度结束后，以盈康一生指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意见为准。 

间接收购优尼器械 68.88%股权之《优尼控股股权转让协议》主要内容： 

1）若 2023 至 2025 年度优尼器械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总额低于人民币 47,460,000 元， 

则股权转让对价应予调减，调减金额计算公式如下：股权转让对价调减金额=121,973,600

元×（1－实际净利润总额/47,460,000 元），为明确起见，调减后的股权转让对价最低

不低于人民币 87,533,600 元。 

2）若 2023 至 2025 年度优尼器械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总额高于人民币 47,460,000 元， 

则股权转让对价应予调增，调增金额计算公式如下：股权转让对价调增金额=121,973,600

元×（实际净利润总额/47,460,000 元－1）。为明确起见，调增后的股权转让对价最高

不超过人民币 156,413,600 元。 

直接收购优尼器械 1.12%股权之《优尼器械股权转让协议》主要内容： 

1）若 2023 至 2025 年度优尼器械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总额低于人民币 47,460,000 元， 

则股权转让对价应予调减，调减金额计算公式如下：股权转让对价调减金额 =1,926,400

元×（1－实际净利润总额/47,460,000 元），为明确起见，调减后的股权转让对价最低

不低于人民币 1,366,400 元。 

2）若 2023 至 2025 年度优尼器械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总额高于人民币 47,460,000 元， 

则股权转让对价应予调增，调增金额计算公式如下：股权转让对价调增金额 = 1,926,400

元×（实际净利润总额/47,460,000 元－1），为明确起见，调增后的股权转让对价最高

不超过人民币 2,486,400 元。 

（二）优尼器械2023至2025年度业绩目标实现情况 

单位：万元 
 

项目 业绩实现数 业绩目标数 

2023 至 2025 年度 8,768.65 4,746.00 

2023 至 2025 年度优尼器械累计业绩实现数高于业绩目标数，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，

公司需调增股权转让对价3500 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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